
海关总署关于报关企业依法履行合理审查义务相关事项的公告
（征求意见稿）

[bookmark: _GoBack]为加强报关企业规范管理，进一步明确报关企业依法履行合理审查义务的内容和要求，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报关企业接受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以下简称收发货人）委托，办理申报手续时，应当按照《海关法》《海关进出口货物申报管理规定》等规定，对收发货人提供情况的真实性、有效性和完整性进行合理审查。
二、报关企业应当运用报关专业知识，以行业从业者应尽的注意义务，对收发货人委托报关的事项进行内容核对和相互印证，在确保“单单相符、单证相符”的基础上，向海关办理申报手续。
三、报关企业对收发货人所提供的情况应当按照以下要求开展审查：
（一）审查委托关系。 
根据收发货人提供的市场主体名称、住所或者主要经营场所等相关信息，审查收发货人资质的合法性和有效性，确认委托代理报关关系的真实性。
（二）审查品名、数（重）量、规格型号。
审查进出口货物品名、数（重）量、规格型号与合同、发票、运输单据、装箱清单等单据是否相符。
（三）审查商品编号、监管类别名称。
审查收发货人提供的进出口货物商品编号、监管类别名称与进出口货物相关资料是否相符。
（四）审查商品价格。
根据合同、发票、运输单据、装箱清单等单据，审查申报价格是否合理；对明显不合理的，应当要求收发货人提供相关资料。
（五）审查许可证件、检验检疫证书及相关单证。
根据合同、发票、运输单据、装箱清单等单据，审查收发货人提供的许可证件、检验检疫证书及相关单证是否符合海关监管要求，有关信息是否一致。
（六）审查商品原产地。
进口货物申报适用协定税率、特惠税率的，应当审查原产地证书等原产地证明文件、直接运输单据；进口货物涉及特别关税的，应当审查原产地证书等原产地证明文件，其中涉及反倾销税、反补贴税的，还应当审查原厂商发票等有关资料。
（七）审查消费使用单位/生产销售单位。
对于进出口货物申报地、入境/离境口岸与收发货人备案地均不相同的，应当审查消费使用单位/生产销售单位的信息与合同、发票、运输单据、监管证件是否相符。
（八）审查逻辑关系。
审查《海关进出口货物报关单填制规范》所列明的报关单申报项目之间，以及申报项目与相关单证信息之间的逻辑关系是否合理。
报关企业接受跨境电商企业委托，向海关申报《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出口商品申报清单》的，应当参照本公告要求履行合理审查义务。
四、报关企业在审查过程中，发现单证信息、申报项目等明显异常，应当要求收发货人补充提交相关材料或者作出合理说明，并经收发货人确认后再行申报。
五、报关企业应当审查出口报关单申报货物是否属于出口管制物项，对审查认为可能属于出口管制物项的，应当要求出口货物发货人补充提交产品说明书、检测报告、国家出口管制管理部门依据《出口管制法》出具的答复材料，或者要求出口货物发货人作出合理说明，并经出口货物发货人确认后再行申报。
六、报关企业在接受委托或者履行合理审查义务过程中，收发货人不能提供必要的资料、单据、单证，或者报关企业有合理理由认为委托事项涉嫌违法的，应当拒绝委托或者终止办理已接受的委托业务。
报关企业发现收发货人委托事项存在违法嫌疑的，有权向海关举报。
七、报关企业应当根据海关要求，提交证明其已经履行合理审查义务的相关资料、单据、单证。
前款规定的相关资料、单据、单证，报关企业应当依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保管期限妥善保管。
报关企业依据本公告规定进行合理审查，并提交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明材料的，海关依法予以认可。
八、海关对报关企业依法履行合理审查义务、拒绝委托或者终止委托、举报违法嫌疑、妥善保管资料等情况，纳入企业信用管理状况评估，并实施信用分级分类管理。
报关企业因收发货人委托事项涉嫌违法而拒绝委托、终止委托或者依法举报的，在申请高级认证企业或者认证企业时，海关优先实施信用培育和认证。
报关企业未按照本公告要求对收发货人所提供情况的真实性进行合理审查，违反《海关行政处罚实施条例》《进出口商品检验法实施条例》等规定的，海关予以处罚，并依法调整企业信用等级。
本公告自2026年X月X日起实施。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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